
虞社保〔2021〕1 号

关于申报 2021 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、
工伤、失业保险缴费基数的通知

各用人单位：

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和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，按绍兴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关于申报缴费基数的

通知要求，现将我区 2021 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、工伤、失业

保险缴费工资基数（以下简称“缴费基数”）申报工作的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缴费基数申报时间

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

二、缴费基数确定办法

用人单位 2021 年度缴费基数按其职工本人 2020 年 1 月至

12 月全部工资性收入（包括工资、奖金、各种津补贴、加班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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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等）的月平均水平（精确到元）据实申报。其中月申报工资高

于缴费基数上限的，缴费基数按上限标准确定；月申报工资低于

缴费基数下限的，缴费基数按下限标准确定（缴费基数上、下限

金额待全省 2020 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后另通知）。

2021 年度起社保缴费基数年度从每年 7 月至次年 6 月, 调

整为自然年度(当年 1 月至 12 月) ,因此省系统对各单位申报的

缴费工资自动做“上封顶、下保底”处理(上封顶、下保底金额

另行通知各单位) ,启用个人新缴费基数,并做好当年启用前所

属月份的补收、补退工作,与启用当月的基金收缴一并结算。各

用人单位可在网上下载个人缴费基数明细以及补收补退数据。

三、 缴费基数申报方式

(一)政务服务网网上申报

1.登陆浙江政务服务网(http://www.zjzwfw.gov.cn)网上

申报系统,选择“参保个人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核定”事项 。在

“缴费工资申报方式选择”批量导盘或者按人录入申报《职工工

资收入(缴费工资)汇总表》,申报 2021 年度养老保险缴费工资。

2.导盘中填入职工个人缴费工资后(请不要变更格式盘的其

它内容、只填“上年度月工资收入”栏) ,在“缴费工资文件导

入”中“导入”加载文件 。

3.如果提交后发现错误,可单独申报错误人员新基数。

(二)窗口申报

暂不具备网上申报条件的用人单位，可到区便民中心自助大



厅申报。

四、未申报调整办法

逾期未申报缴费基数的用人单位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依据

《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》规定，按该单位职工上年缴费基数的

110%和缴费基数上、下限金额调整确定。

五、其他有关问题

(一)缴费工资申报金额精确到元,按规定封顶保底确定的

缴费基数精确到元，所计算的养老保险缴费金额, 四舍五入保留

到分。

(二)网上可供下载的《职工工资收入(缴费工资)汇总表》

为该单位 2020 年 12 月底的在职缴费人员，具体基数启用规则如

下: (1)2021年1—6月份已离开本结算单位的中断挂账人员、终

止缴费人员(包括已转移人员和已进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人员)

缴费工资申报后不会启用新基数; (2)2021 年 1—6 月份在同一

结算单位下办理本地转移的人员, 因启用新缴费基数而产生的

补收补退金额, 向此人员现在所在基本单位结算; (3)如参保人

员202l年度的缴费基数和2020年度相同,也需再次申报,申报基

数不能为零; (4)2021 年 1—6 月份新参保人员系统将自动根据

参保时申报的缴费工资按规定进行封顶保底 。

(三)请各单位按本通知要求，如实计算缴费基数，并在本

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束后，按上述申报方式及时申报缴费基数。

2021 年 7 月起不再开放 2021 年度新基数的申报功能。



(四)缴费基数的申报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，各用人单位务

必按实、及时申报，不得瞒报、弄虚作假，用人单位申报的职工

个人缴费基数将作为社会保险稽核的依据。因用人单位未如实计

算和未按时申报职工个人缴费基数，致使职工社会保险权益受到

影响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（一百份以上不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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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4 月 27 日

抄 送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区税务局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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